
 

 

证券代码：60080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济南高新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01 

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相关债务和解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公司与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债权人”）签订《债 

务和解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公司以自持的价值 20,168.30万元房产和车位抵偿相关债务本息。 

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

会审议。 

一、债务和解概述 

公司与债权人于 2017 年签署借款合同，公司向其借款本金 20,000万元，由于借款到期后

公司未能依约清偿，被诉至法院，法院判决公司偿还债权人借款本金 20,000万元及利息（自

2017年 6月 10日至 2019年 8月 19日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；

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,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支付利息）。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审议公司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债权人签订《债务和解协议》，公司以自持

的价值 20,168.30万元房产和车位抵偿上述债务本息。鉴于此次债务和解事项属于临时性商业

秘密，公司已按照《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

定办理了暂缓披露内部审批程序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抵偿债务的房产和车位的评估情况 

根据山东德永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房产抵

顶债务所涉及的 12项房地产及 2项车位的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鲁德永评报字【2021】第

0016 号），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经采用市场法评估，公司 12 项房地产及 2 项



 

 

车位（63个车位），建筑面积约 14,161.72平方米，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0,168.30万

元。 

三、债务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债务和解方式 

债权人同意公司向其清偿债务本息 20,168.30万元，其不可撤销的同意豁免生效判决载明

的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如有），该等款项公司等不再支付。 

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由公司采用以价值 20,168.30万元的房产抵债方式偿还债务，双方已

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对偿债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报告。本协议签署并在上述房产

产权过户至债权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名下后，生效判决载明的双方所涉债权债务及各项费用（包

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

担保人全部义务等）全部结清，公司等就双方全部借款不再负有清偿义务，债权人不再就债权

向公司等主张任何责任。 

2、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，任何一方违反约定，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为抵偿资

产评估价值的 10%。 

3、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

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章、加盖公章后成立，将在获得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议及批准后生

效。 

协议还就双方承诺、保密、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。 

四、债务和解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债务和解有利于解决公司债务纠纷，减轻公司债务负担；本次债务和解事项具体会计

处理及影响金额将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本次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条件，遵循自愿、

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1月 13日 


